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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會成立初期係分組辦

事，當時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所

訂之業務職掌均較簡略。當蔣前

主任委員經國先生於民國45年接
掌輔導會後，調整本會編制，將

一至六組，改組為就業、輔導、

檢定、醫務、總務五處，並鑒於

就業安置任務之艱鉅，非輔導會

本身力量所能全部辦理，於46年1
月7日成立「國軍退除役官兵職業

訓練委員會」，策訂許多訓練計畫方案，並開始自辦訓練和委託訓練工作。

同時為達到訓練及安置目標，於同年5月4日成立「國軍退除役官兵介紹就業
委員會」。其後輔導會為求工作進行順利及事

權的統一，於同年6月14日將兩會合併改組成
「國軍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介紹委員會」。

47年6月30日，為精簡組織系統，裁撤職
業訓練介紹委員會，於輔導會增設「職業訓

練介紹處」，49年1月再度調整組織，「職業
訓練介紹處」與「就業處」合併，負責掌理

策劃農、林、漁、牧、工礦、工程等就業計

畫，及職業介紹、職業訓練業務，處以下設

有職介科，專責辦理職訓職介工作，51年再將「職介科」與「檢定處」合併
為「就業處」。55年11月輔導會將原有就業處，劃分為第二、第三兩處。此次
改組除將職介、職訓業務劃歸第三處掌管外，並增設訪察科，負責輔導外介

就業人員之訪問安慰、糾紛調處、維護等工作。

61年7月1日輔導會業務再作調整，第三處改設就學、職訓、職介三科辦
事，將原訪察科事務，依性質分別併入第一處管理科及三處職訓、職介二科

掌理，第一處原承辦之就學業務併入就學科職掌。依70年2月3日行政院台七
十防字第1367號函頒發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三條：第三處掌理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介紹、輔導就學及聯絡等事項，延

續迄今。

流光遁影．再展風華 會 本 部 篇

第五章 就學就業

民國54年蔣主任委員(中)向轉業資深實職上校致詞。

民國95年林副主任文山委員（右3）於榮

民就業服務研討會致詞。

單位沿革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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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主管事略

第1任黃處長惕齋先生 (民國51年4月－61年6月)

黃處長惕齋，民國1年11月1日生，浙江永嘉

人，中央軍校6期，46年2月到會；51年4月調

就業處處長同年11月改編調任第三處處長；至61

年7月調升副秘書長。任職期間重要事略有：成

立專業人員教育中心，集中管理花蓮師範代辦轉

業國民學校師資班及國立師大代辦之國文專修

科；成立台北榮民勞務中心；及退除役官兵轉業

水利會安置案。

第2任姚處長樹基先生 (民國61年7月－76年1月)

姚處長樹基，民國年11月9日12生

，江蘇無錫人，私立鄉村建設學院水利

科畢業，43年12月到會服務；61年7月調

升第三處處長，至76年1月退休，在第三

處計服務32年餘。任職期間辦理多項重

大任務如：諾魯共和國聘僱技術工之甄

選訓練；爭取轉業職員員額，申辦退伍

特考並主持策劃督導辦理61、62、64、

65、66、68、70、72、74、76年退除役

特考試務工作；成立職技訓練中心、辦

理高工實驗班、高商實驗班招收清寒或失學榮民子、女；創辦退除役官兵考

選就讀專科學校；爭取榮民轉業警察、國中小學職員、技工工友、國（省）

營事業技術工員員額，輔導榮民就業；規劃協助勞務中心拓展業務。

黃處長惕齋先生參加輔導會擴大會

報。

姚處長樹基先生。

歷任主管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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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任鄧處長雪瑞先生 (民國76年1月－78年4月)

鄧處長雪瑞，民國17年7月17日

生，河北任邱人，陸軍官校23期，

76年1月間由本會第二處轉調第三處

擔任處長，至78年4月調台北榮民技

術勞務中心主任，任職第三處處長2

年4個月。82年於台北榮民技術勞務

流光遁影．再展風華 會 本 部 篇

鄧處長於民國76年2月巡視高勞中心業務。

中心主任屆齡退休。任內規劃推動榮

民轉業機關學校工級安置作業，授權

各縣市榮民服務處視實際狀況辦理，

有效紓解安置困擾；督導台北、高雄

榮民技術勞務中心業務，研擬業務劃分原則及兩單位聯誼交流，平息雙方爭

取業績爭議；悉心擘劃榮民大陸探親募款案，本案募款計五億餘元，受惠榮

民計二萬四千餘人；爭取轉業職員員額，申辦退伍特考並主持策劃督導辦理

78年退除役特考試務工作。

第4任席處長世富先生 (民國78年4月－84年1月)

席處長世富，民國18年12月21日生；湖

南衡陽人；61年2月到會服務；63年擔任就學

科科長；65年10月任副處長；78年4月由第

三處副處長調升為處長，84年1月屆齡退

休，任職期間重要措施有：爭取職員員額申

辦80、82年退伍特考；策訂退除役官兵介紹

就業與人力培育實施計畫；訂定及推動「拓

展民營企業就業管道實施計畫」；協助國防

部規劃「國防人力移轉培訓方案」；推展退伍官兵「生涯規劃」活動等等。

席處長世富於座談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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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主管事略

第5任楚處長慶先生 (民國84年1月－85年10月)

楚處長慶先生，民國25年12月22日

生，河南宜陽人，84年1月由國防部人力

司司長轉任第三處處長，85年11月升任副

秘書長，在三處處長任職期間重要貢獻

有：策訂本會現階段就業輔導實施計

畫，加強屆退官兵服務，擴大安置層面

及容量，提高人力素質；建立就業服務

網，推動各縣市榮民服務處在轄區組成

「退除役官兵就業策進小組」，輔導榮民

（眷）就業；修訂「國軍退除役官兵申請

就學獎助核發要點」，提高獎助學金發放金額鼓勵榮民就學；爭取退伍特考

續辦法源，維護榮民轉任公職權益；及開辦榮民（眷）參加大專院校推廣教

育及學分班學費補助。

第6任吳處長志遠先生 (民國85年11月－86年7月)

吳處長志遠先生，民國25年2月11日生，

河北任邱人，海軍官校47年班，85年2月外

職停役到會服務；85年11月由本會花蓮自費

安養中心主任調任第三處處長，至86年7月31

日離職轉任榮民榮眷基金會秘書長，在三處

處長任職期間修訂「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安

置辦法」，確立辦理職業訓練預算法源；並完

成專業人員教育中心與職技訓練中心合併為

訓練中心案。

楚處長主持科見美語優惠榮民語文進修簽約活

動。

吳處長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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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任甄處長樹春先生 (民國87年1月－89年7月)

第8任李處長文章先生 (民國89年7月－95年1月)

李處長文章先生，山東臨清人，

彰化師大職教系畢業，民國83年12月到

會服務；89年7月調升第三處處長；至

95年元月調任輔導會訓練中心主任，任

職期間策訂及推動「因應就業環境變

遷，促進榮民充分就業」具體作法；規

劃推動強化退除役官兵終身學習環境，

提升人力素質專案計畫並策訂及推動

「強化青壯榮民就學工作」及開辦推甄

榮民就讀國立大學研究所碩士學分班；另規劃輔導會配合行政院推動「中長

期永續促進就業方案」、「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

發展方案」等事蹟。

甄處長（右3）與第三處同仁。

李處長主持進修訓練專班開訓致詞。

甄處長樹春，江蘇述陽人，民國34

年3月28日生，陸軍官校37期，87年1月

由本會新竹榮服處處長調升第三處處長

89年7月16日調任第八處處長，96年7月
轉任欣營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迄今。任職期間開辦推甄榮民就讀國立
台北科大附設進修學院在職班；將考選

榮民就讀專科學校提升為大學在職專班

，原專科部分改為免試推薦入學；積極辦理本會輔導就業榮民問卷調查；

及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申請就學獎助核發要點」，加強照顧有意赴國外進修

深造榮民；另推動各縣市榮民服務處及訓練中心成立就業服務站，以專人專

專職辦理就業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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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處長於民國96年就業服務人員講習會致詞。

第9任戴處長維於先生 (民國95年2月－96年8月)

戴處長維於先生，民國36年11月4日生，
福建莆田人，海軍官校  58年班，  76年  9
月由海軍後令部後管中心副主任外職停役到
會服務，95年月 2由本會第五處處長調任第
三處處長，至 96年 9月 1日調升副秘書長，
現任職泛亞公司董事長。任職期間配合行政
院「大溫暖-照顧弱勢」政策，於 95 年規劃
完成「榮民外籍及大陸配偶照顧輔導實施計
畫」；完成編印創業有成榮民典範專輯「重
返榮耀」乙書，藉以提供有創業意願之榮民
（眷）學習效仿；為促進青壯榮民順利就業，
推動「菁英榮民職場體驗計畫」、「無職業榮民生活狀況與再就業需求」專
案調查；另修訂退除役官兵及眷屬參加大專校院進修補助作業規定，提高退
除役官兵補助上限為 1 萬元，並增列無業、遺眷等加強輔導對象，予以覈實
補助，鼓勵及扶助順利完成進修，增進學能以促進榮民榮眷就業競爭能力。

張處長漢卿先生，民國 38 年 12 月 7 日出生，台灣台
中人，空軍官校 62 年班，空軍指參學院 76 年班、戰爭學
院 83 年班，美國馬里蘭大學航空工程碩士，台灣大學
EMBA碩士， 95 年 9 月少將轉任考試及格，由空軍司令部
副參謀長轉任輔導會督察，同年 10 月調任第第八處副處
長，96 年 9 月調升第三處處長，至 97 年 7 月 16 日調任訓
練中心主任，任職期間為加強照顧中南部榮民及有效整合
就業與職訓資源，除桃園縣外，於台中縣及雄市榮服處分
別成立「北、中、南區就業訓練服務中心」；為周全國軍

屆退官士職涯轉銜，規劃建置「退伍軍人就業服務管理資訊系統」，提供
線上就業媒合平台，建立全方位ｅ化管理機制；為促進青壯榮民順利就業，
賡續推動「菁英榮民職場體驗計畫」，於 96 年 12 月實施；賡續推動「無
職業榮民生活狀況與再就業需求」專案調查，於 96 年 12 月實施；為了解
榮民外籍及大陸配偶生活狀況及就學就業需求，推動辦理榮民外籍及大陸
配偶生活狀況調查，於 96 年 12 月實施等事蹟。

張處長漢卿

第10任張處長漢卿先生（民國96年8月－9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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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主管願景

第11任李處長文章先生（民國97年7月迄今）

李處長文章先生，山東臨清人，彰化師大職教

系畢業，83 年 12 月到會任第八處副處長，84 年 3

月調第三處副處長，86 年 8 月至 87 年 1 月代理處

長，89 年 7 月調升第三處處長，至 95 年元月調任

本會訓練中心主任，96 年 12 月調會任參事，97 年
7 月回任第三處處長。

鑒於近年來新退青壯榮民漸多，對就業、就學

服務期望日殷，今後將賡續精進下列措施：在就學方面，協洽各大學校

院，積極拓展升學管道，並提高就學層級以提供退除役官兵充分就學機

會，提昇人力素質，強化就業競爭條件，改善生活品質。在就業方面，

協助各縣市榮民服務處強化就業服務工作站功能，辦理企業聯誼座談、

就業媒合活動，促進就業服務效能，另辦理「小本創業講座」，介紹成

功案例，協助有志創業榮民能掌握商機，順利自行創業。在推展訓練工

作方面，建立網狀訓練管道，配合產業轉型及就業需求，結合勞委會、

青輔會及產業有利資源，以證照導向，研開新訓練職類，提昇退除役官

兵職業技術水準。

此次重回第三處服務，面對長官殷切期盼，深感責任重大，除

應賡續推動前述各項措施外並將配合政府全募兵制國防政策，規

劃各項有效配套措施，推動退伍軍人就業、就學、創業等服務，讓

志願役軍人從入營到退伍，無後顧之憂，安心服役，以強化募兵誘

因。

除外，並將完成「退伍軍人就業服務管理資訊系統」之建置，把

榮民及屆退志願役官士兵納入資訊系統管制，建立線上就業媒合平台

及 e 化管理機制，再委託專業人力機構，提供專業輔導，因應地區產

業發展特性，主動提供服務，把政府預算用在真正需要照顧的榮民身

上。

李處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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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主任委員主持師資訓練班開訓典禮。

專業教育輔導就業－轉業教師

輔導會為輔導退除役官兵轉業教

育工作，於民國48年12月委託省立花
蓮師範學校（現改為花蓮師範學院）

辦理師資訓練班21期，53年7月委託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辦理國文專修科11
期；64年9月改制為國文學系辦理2
期；69年起委託省立台北師專辦理二
年制師專班5期，總計4,511人，畢業後
均分發全省各國民小學任教師，上山

下海獻身基層教育，尤以服務偏遠離

島地區學校者為數不少，多能本軍人刻苦耐勞犧牲奮鬥之精神，嚴守崗位默

默奉獻，其中有多人調升主任、校長之職。本項輔導退除役官兵轉教工作，

至74年因教育法令相繼修正公布實施，安置機會日減等因素影響而停辦。

輔導就業轉任公職－退除役軍人特考

輔導會在退除役官兵就業輔

導方面，係採取自創事業機構安

置榮民，與洽請政府機關學校及

公民營事業機構提供職缺輔導榮

民就業兩項途徑辦理，而在轉業

至機關學校任公職，因無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於民國47年洽商考
試院舉辦退除役軍人特考，鼓勵

退除役官兵進修，取得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增加就業機會。

退除役軍人特考自47年起至
70年辦理11次，屬資格及任用考

民國47年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師大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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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72年至78年仍為資格兼任用考試，但錄取方式以公告名額為依據，確定
錄取標準。至80年再作大幅改變，應考科目與學科內容，以及成績計算方式
與高普考試相同。82年修正成為純屬任用考試，經輔導或自行就任公職已取
得任用資格者不得報考，且錄取人員不經分發即註銷及格資格。至85年1月
17日公布之「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案」中，將退除役官兵轉任公職的管道法
制化，同時也對現役軍人參加考試的權益，作了適度的保障。

支援諾魯共和國技術服務

外介就業為退除役官兵就業

輔導之重要一環，對具有學識、

專長及工作經驗人員，輔導會洽

請政府有關機關、學校暨公民營

事業機構與民眾團體，預留員

缺，安置就業。同時為擴大就業

輔導範圍暨配合國家整體外交，

亦向海外地區拓展，甄選具有專

長技術人員，應聘至國外友好國

家擔任工作。

民國60年間輔導會應諾魯共和國之請，派員前往該國，洽商徵聘技術工

人前往該國協助建設，經陳奉行政院核准後，以遴選志願並具有相關技術專

長之退除役官兵前往服務。61年至68年間，共支援應聘諾魯共和國木、水

泥、水管、油漆、電、地板、冷凍、鉗焊、板金、汽修等技術工及領隊、廚

師等先後合計為504人。由於我國退除役官兵技術人員支援諾魯建設工作，

其服務精神與技術水準，甚受該國之歡迎。66年9月諾魯共和國工業部長肯

乃斯（Kenas）專程拜會輔導會，讚揚輔導會輔導業績輝煌，並對協助其國

家從事各項建設，表示感謝。

流光遁影．再展風華 會 本 部 篇

趙主任委員訓勉我赴諾魯技術人員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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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作回顧

榮民子女教育－「高工實驗班」、
「高商實驗班」

輔導會於民國65年間遵照當時任行

政院院長蔣經國先生「照顧小榮民」之

指示，經協調有關單位支援，先委託省

立桃園農工職校利用輔導會桃園職技訓

練中心設施辦理「高工實驗班」，招收退

（現）役官兵失學失業之子入學就讀，復

於67年委託台北商專附設高商補校（69年

改委託台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利用輔導會板橋專業人員教育中心

設施辦理「高商實驗班」，專收退（現）役官兵失學失業之女入學就讀。在

校三年期間，除服裝伙食自理外，其餘一概由輔導會負擔，而課程之安排，

為配合就業需要，前二年之課程與一般高工（商）完全相同，最後一年則偏

重於實習（務）及專業課程教授，畢業後不但獲得高工（商）之正式學歷，

且均具備獨立作業能力，推介至各公民營企業單位或公司工廠就業，成效良

好。

輔導就學－學力鑑別考試及甄試選入學

輔導會對退除役官兵的就學輔導工作，早期是經由辦理退除役官兵學

力鑑別考試，協助取得高、初中學力證明後，據以參加升學或其他有關之

考試；同時會商教育部訂頒「退伍軍人報考專科以上學校優待辦法」，對

於參加升學考試人員，給予降低錄取標準之優待。並為鼓勵在學人員勤奮

向學，辦理退除役官兵就學獎助，期使就學人員能在輔導會協助下，順利

高商實驗班中文打字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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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學業。

為協助有志升學退除役官兵因

戰亂而缺乏合法學歷證件，致無法

報考各級學校之困難，輔導會曾商

得教育部同意，自民國46年起迄67

年止，於每年暑假前由輔導會與教

育部會同有關機關共同舉辦「退除

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共計23次，

是項考試分高中及初中畢業兩種程

度，歷年共計錄取高中及格者5,060

人，初中及格者226人。後因大陸來

台之退除役官兵年事漸長，再升學者稀，在台入伍依法退役官兵，幾均具高

中學歷，故報考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

之人數逐年銳減，68年起暫停辦理。

63年間輔導會在輔導就學工作上，

由消極的輔導轉為積極的計畫培育，商

請教育部同意，指定國立台北工專、高

雄工專、台北商專、台中商專、屏東農

專及中國海專等六所工農商海事專科學

校，專案由輔導會甄選退除役官兵就讀

並取得學籍。同時並逐漸將原來偏重文

法科系之教育，轉向以理工科為主之專

技教育，此項轉變，不僅為國家培育了大量經建科技人才，更擴大了退除役

官兵將來就業範圍，本項就讀專科學校至89學年度改採免試推薦至專科進修

學校就讀。

蔣主任委員（前排中）暨趙主任委員（前排左2）與大

專院校畢業退除役官兵合影。

第八次學力鑑別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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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人士專訪

奉公守法、克己盡職－皮丕基先生

皮丕基先生民國20年11月11日出生，山東
濮縣人，陸軍官校26期砲科畢業，於74年12月
1日由台北市團管區司令部以上校副司令軍職
外調輔導會第三處專員，承辦榮民轉業省營事
業單位如公路局、港務局、菸酒公賣局、自來
水公司等技術員工甄選、講習及分發等業務。

76年政府開放榮民赴大陸探親，輔導會
指定第三處主辦榮民赴大陸探親旅費籌募專
案，又受命承辦該專案之策劃、綜合、協調業
務，因無前例可循，在摸索中籌組榮民赴大陸探親募款委員會，草擬組織章
程，擬訂實施計畫，協調完成工作編組，旅費發放標準及審查作業要點，經
召開籌募委員會議審查修訂後，頒發各業務相關單位執行，並負責後續工作
之綜合、聯繫與協調，探親旅費發放告一段落，所剩部分募款，另規劃設置
榮民赴大陸探親急難救助金，以嘉惠更多榮民，該專案歷時4年，其工作之
重，業務之繁，可想而知，幸未辱使命，圓滿達成任務。

78年9月1日皮丕基先生調任第三處第三科科長，主管退除官兵職訓、就
學及退伍特考等業務，當時還督導職技訓練中心及專業人員教育中心辦理榮
民子女高工高商實驗班，並由職技訓練中心針對榮民、榮眷就業需要，採訓
用合一原則，開設短期各職類訓練班次，另自行規劃輔導榮民參加退伍特考
進修及出國留學之語文訓練班次，聘請各大專校院知名教授及補習班講座，
在台北市利用每天晚上及例假日上課，同仁付出之心力，深受榮民、榮眷之
讚許。

而為輔導榮民轉任公職，每兩年定期協調考試院考選部舉辦退除役軍
人轉任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從計畫、招考報名、試卷製作、入圍、考試至閱
卷、錄取、成績通知、放榜等作業均由輔導會一手包辦，整個作業過程公
平、公正，且未發生任何缺失，實在難得，以有限人力舉辦退伍特考，可謂
工程浩大，動員人力所耗精力，更是難以估計。

皮丕基先生自74年12月至輔導會任公職，86年1月屆齡退休，任職共計
11年，能以榮民服務榮民深感榮幸，因感個人能力有限，所以時時自勉，常存
謙虛感恩之心，奉公守法，克己盡職，所辦業務均能順利完滿執行。

皮丕基先生。

典範人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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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開闢榮民就學管道－周清江先生

周清江先生於民國87年5月1日，以上校教官職
務自三軍大學陸軍學院軍職外調輔導會第三處任職
專員，經管本會訓練中心，承辦榮民技職訓練相關
業務，時值教育部發表「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
為推展終身教育，將該年特定為「終身學習年」，
輔導會為響應「終生學習、回流教育」政策，期能
提升退除役官兵人力素質，以培養國家整體建設所
需各類高級人才，促使榮民人力積極參加新世紀國家總體建設，亟思在原有
輔導榮民考選就讀專科教育之外另闢管道，提供榮民更多就學機會，鼓勵專
科畢業學歷榮民返校繼續進修。當時在第三處就學科任職之周清江先生即主
動擔負起開闢提升榮民就學管道重任。

周先生有鑑於87年之前，輔導會係洽請十餘所專科學校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舉辦退除役官兵考試，每年考選二百餘位榮民就讀專科學校，而當時國
防部各軍種官校專科班畢業人員均已取得專科學校學歷資格，乃概定優先開
闢考選具專科學歷榮民讀大學校院二年制學系管道。各項計畫擬訂，幾乎都
是挑燈夜戰，利用夜間加班完成，尤其在拜訪各學校時，為了配合各校上課
時間，更曾經在一天之內跑了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義守
大學、屏東科技大學、輔英技術學院、屏東商業技術學院、高雄海洋技術學
院、和春技術學院等八所校院。一陣奔波後，雖有些校院缺乏意願，有些校
院因科系不合無法提供就學名額，但仍能獲得台北科技大學等十八所校院認
同，願意提供四百餘就學名額，供輔導會辦理考選榮民就學。除了爭取各校院
提供榮民就學名額外，其他榮民就學二技相關的法令修改，與學校洽談辦理考
試事宜，簡章撰寫與分發等細節，也都經由周專員逐一著手完成。

特別值得一提的，在籌劃開辦考選榮民就讀二技之初，周先生深知部
隊任務繁雜，鮮有餘裕時間複習功課，尤其對服務一、二十年退伍後，要參
加二技考選，確實是一大挑戰，以致放棄進修機會者大有人在，殊為可惜，
免試推甄就學，對榮民確實是一大福音，遂積極研擬相關辦法，毅然負起二
技就學推甄全般業務，並自88年首開推薦榮民就學二技案例，嗣後並以此案
例為基礎，爭取其他各校院認同，比照提供推甄就學名額，使得榮民就學二
技，能有雙重管道可以選擇。在此同時，原考選榮民就讀專科學校，亦因而
獲得教育部及相關學校同意，改為免試甄選入學。周清江先生在本會第三處
服務時間，無畏艱困、勇於任事、不辭辛勞，致力提升榮民就業職能之心
意，堪為典範。

流光遁影．再展風華 會 本 部 篇

周清江先生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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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事忠誠、溫文儒雅、書畫兼備－潘志英先生

潘志英先生，別署象山翁，浙江象山人。
生於民國17年11月26日，先後畢業於陸軍官校18
期步科，中央警官學校乙級警官班1期，陸軍步
兵學校高級班21期，曾於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正
規班15期，國立政治大學公共政策研究。軍旅
生涯歷任排、連、隊長、團附、營長、旅長、
上校副指揮官及參謀等要職。

潘先生於64年1月退役後轉任公職於故宮
博物院，惟因念念不忘「榮光大家族」血濃
於水的深摯情誼，72年調回輔導會第三處服務，擔任專員職務，據回憶當時
負責外介就業業務，係以退除役軍人特考及格人員分發為主，而退除役軍人
特考之舉辦，須先由輔導會洽商政府機關同意提供職缺安置退除役官兵就業
後，再由輔導會擬訂任用實施計畫陳報行政院函轉考試院申請舉辦考試，在
經考試院院會通過後，即由考選部公告舉辦考試。後續各類科考試及格人員
分發安置作業，均由輔導會協調用人機關辦理。

特考及格人員分發作業相當繁瑣，除須配合用人單位各種不同需求，
尚要面對考試及格人員各項問題，潘先生任事忠誠，溫文儒雅，處事圓融積
極，致工作績效深受長官賞識，於78年升任科長一職，主管退除役官兵外介
就業之任務，當時還督導台北、高雄榮民技術勞務中心及台中港船舶服務中
心等三個會屬機構業務。在任期間適逢台中港船舶服務中心及其投資設立之
欣航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拓展困難，營運不利，協助檢討規劃重整方案，
惜因台中港港區環境所限，難有作為，遂先將欣航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結束，
再將台中港船舶服務中心併入台北榮民技術勞務中心，期間聯繫協調，研析
評估，備極辛勞，均能順利達成任務。

此外，台北、高雄榮民技術勞務中心，業務相同，為爭取業績迭有爭
議，潘科長為使兩中心拓展業務有所依據，避免重複爭取工作，居中協調兩
機構聯誼交流，在以兩機構原有之業務為基礎之原則下，檢討劃分相關業
務，有助於化解平息雙方爭議。

潘科長於82年12月屆齡退休，淡泊名利，以畫自娛，妻林清子，宜蘭羅
東望族，端莊賢淑，勤儉持家，個性樂觀，育有3女，皆受高等教育，家庭
美滿、和樂及幸福。

潘志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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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主動負責勤懇任事－黃文君小姐

黃文君小姐，湖南湘鄉人，國立屏東大學畜
牧科、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畢業，民國62年1月考
進輔導會榮民文教大隊服務，65年12月調至第二
處，承辦榮民及榮眷補缺輔導就業業務；77年間該
業務劃歸第三處主政時，亦隨承辦之業務移轉第三
處。

黃小姐回憶外介就業業務之演進，第一階
段，以「集體安置」為原則，係與軍方配合，由部隊依除役戰士之老弱傷殘
程度予以調查，區分等級登記，再由接受安置機關，派員實地挑選，分別酌
予短期之技術訓練並錄用安排工作。46年5月4日輔導會成立「退除役官兵
介紹就業委員會」，專責退除役官兵之就業工作，並與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
會簽約，有計畫的向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及公私立企業機構推薦適合各單位需
要的榮民安置就業，並酌量補助因安置榮民而增加各該單位之費用，展開第
二階段－開始「個別推介」榮民就業。此項新缺開拓及推介安置就業工作係
由輔導會第三處負責。

46年8月1日輔導會46輔檢發字第4501號令頒佈「國軍除停役轉業士官士
兵職業調配準則」規定：各機關學校安置之轉業榮民因故出缺時仍由輔導會
派補；開始建立個案推介，出缺派補之管道。49年4月輔導會為加強服務照
顧工作，在各縣市分別設置聯絡中心，而各當地機關學校安置榮民工級職缺
之介補業務，一併授權各聯絡中心處理，為確實掌握安置員額，輔導會特將
就業各機關學校安置榮民工級職務之榮民列冊，輔導會保留一份，另兩份分
別交用人單位及輔導會所屬各縣市聯絡中心保存，以便於了解就業榮民在職
場之發展情形，及時協助調處榮民與安置機構間之爭議事項，並將省級以下
政府機關員額提供聯絡中心作為出缺遴補之依據，每年7月新年度開始後，
承辦人員須攜帶名冊親赴各縣(市)政府拜訪，詳細核校資料以掌握輔導員
額，此項補缺管制推介業務，係由輔導會第二處主管。爾後，因各縣(市)政
府將遴用權責下授各用人單位，並受工級員額精簡及人力替代方案影響，榮
民員額遞補作業遂逐步萎縮，輔導會乃將新缺開拓推介及補缺業務併由第三
處主管。

黃小姐在輔導會服務30年，負責就業輔導工作達27年，93年退休後，投入
社會服務工作，目前在台北市兒童育樂中心及民政局所屬民俗文物館擔任志
工，擔任導覽解說服務，為兒童教育及推動文化傳承奉獻一些心力。

流光遁影．再展風華 會 本 部 篇

黃文君小姐。




